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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新 聞 資 料 

 

 

刑事局南打掃蕩黑幫從事假投資詐騙集團 20 人落網 

 

一、偵辦單位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、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八大隊、

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、第五分局、永康分

局、雲林縣政府警察局斗南分局、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刑事警察大隊。 

二、查獲時間：113 年 3 月至 114 年 1 月。 

三、查獲地點：高雄市、臺南市、雲林縣、臺北市等地區 

四、查獲嫌犯：黃○○(男、33 歲)等 20 人。 

五、查獲贓證物：現金新臺幣 42 萬元、手機 7支等證物 1批 

六、案情摘要： 

（一）刑事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接獲情資得知，臺南地區以黃姓

幫派分子為首之假投資面交車手集團專門配合境外機房

詐騙國人，遂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等單位共組專案小組合

力偵辦。 

 (二)專案小組調查發現該集團成員自稱投資公司之外務專員，

謊稱投資股票高額獲利後須補繳費用之，再由黃嫌指揮旗

下第一線車手前往向被害人面交取款，自 113 年 3 月起至

114 年 1月止，執行 5波查緝行動，緝獲該集團 20 名涉案

犯嫌到案，相關犯嫌警詢後依涉嫌刑法詐欺、洗錢防制

法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解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偵

辦，主嫌黃嫌經檢察官複訊後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聲請羈

押獲准。 

（三）政府宣示打擊詐欺犯罪之決心，以「強化防詐作為、打擊

詐欺集團、保護犯罪被害」三大重點為主軸，強力打擊詐

欺犯罪，刑事警察局呼籲，投資理財應選擇政府認證銀行

或合法投資管道，對於來路不明及高額報酬之投資方式應

多加留意，高額報酬伴隨高額風險，應多加審慎考慮，如

有投資疑慮或是異常投資平台，建議撥打警政署 165 反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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騙諮詢專線進行查證，避免本身財產受到不法侵害。 


